高质高效立法助力全面依法治国
立法节奏不断加快 立法形式更加丰富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有特殊需要时可以临时召集会议。算下来，通常一年里会召开6次会议。
但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情况有了不小的变化。
一年时间里，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现实需要及时调整工作计划和节奏，加开了3次常委会会议，全年共举行了9次常委会会议，确保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得以执行到位，不但完成率高，特点亮点也尤为突出。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中，面对挑战和压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积极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迎难而上，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高效率推进相关立法修法工作，去年共审议法律和决定草案51件，其中制定法律9件、修改法律12件，通过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12件。立法工作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立法节奏加快制定修改法律分量重
凡是党中央部署的、改革开放需要的、人民群众期盼的，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重点抓紧谋划安排的。
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紧跟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大事要事上担当尽责。尤其在积极助力疫情防控、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等方面积极作为，立法工作开创了新局面，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
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机制作出法律化、规范化、明晰化的制度安排；聚焦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体制机制，制定了生物安全法，建立健全生物安全基本制度体系，全面规范生物安全相关活动；制定了出口管制法，为做好新形势下出口管制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修改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国旗法、国徽法。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审议数据安全法草案、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等。
与此同时，2020年立法工作还有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急用先行，统筹协调做好重大改革立法项目，继续发挥对改革的引领推动和规范保障作用。
一年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长江保护法，审议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草案；适应监察体制改革需要，制定了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审议监察官法草案；深化知识产权体制机制改革，修改了专利法、著作权法；保障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修改了人民武装警察法、国防法，制定了退役军人保障法，审议兵役法修订草案、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草案等。此外，还及时作出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的决定、关于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为国家重大战略提供了法治保障。
立法形式丰富既有“大块头”又有“小快灵”
制定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民法典，采取修正案方式修改刑法，采取“决定+立法”方式出台香港国安法……在保持快节奏开展工作的同时，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断丰富创新立法形式。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中国由此进入了“民法典时代”。
紧随其后，时隔一个月，2020年6月28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首次提请审议，历经三次审议后于12月26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追责高空抛物、“冒名顶替上大学”入刑……刑法修正案（十一）实现了与民法典等其他部门法的协调衔接，不但维护了法律秩序统一，也回应了民众的众多关切。
此外，去年新制定法律数量占比非常高，涉及多个重要领域，这在近些年的立法工作是不多见的。2020年立法工作中，还有全面禁止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和食用的决定、反食品浪费法这样的“小切口”立法，分别针对疫情防控暴露的突出疑难紧迫问题和社会沉疴陋习，“对症下药”，切口虽小、条款虽少，却能解决大问题，成为新的立法亮点。
统筹疫情防控做好立法修法等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不仅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而且对经济社会发展也造成较大冲击，更加深刻地让人认识到了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的重要性、紧迫性。
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是党中央确定的重大任务。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的法律制度短板问题，专门制定了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计划，为防范化解重大公共卫生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筑牢法治防线。
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制定专项立法修法工作计划。2020年度立法工作将这些立法修法任务作为重点予以推进。拟于2021年底前完成的17个立法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5项，正在审议的2项，其他10项正在抓紧研究起草，并取得重大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频频权威“发声”，仅在去年上半年就先后七次围绕疫情防控期间出现的涉法问题，解读有关法律制度，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引导各方面正确理解、严格执行、切实遵守相关法律，确保疫情防控工作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积极发挥作用。
扩大立法参与度基层立法联系点又扩容
回顾2020年立法工作，一个直观感受是，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可以直接参与到国家立法工作中。以民法典为例，其编纂过程中曾先后10次公开征求意见，征集到各方面意见多达102万余条，在最大程度上凝聚了立法共识。
之所以普通民众的意见被采纳或吸收到法律草案中的现象越发普遍，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坚持开门立法，积极扩大立法参与度不无关系。这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设立的立法联系点发挥出了重要作用。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河北新增5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同时新增中国政法大学作为“立法联系点”，增加了联系点类型，拓展了联系点工作面。至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由4个增至10个。
如今，基层立法联系点已经成为立法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的“直通车”，成为全过程民主重要理念的生动体现和实践载体。截至2020年底，各联系点已对16部法律草案提出1300多条意见建议，许多好的意见建议被吸收采纳，为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推动立法精细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危难之时尽显担当，关键时刻勇于发声。一部部重磅法律，一次次制度创新。回顾2020年，高质高效的立法工作为改革发展稳定筑牢法治根基，为开启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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